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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大力推进中医传承与创新，发挥中医学术流派学术与临床特色优势，加快中医学术流派传承与复兴，培育一批学术影响深远、临床疗效显著、特色优势明显、传人梯队完备、辐射功能强大、资源横向整合的中医学术流派，探索建立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发展的创新模式，提升中医整体学术与临床水平，开创中医传承发展的新局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开展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以下简称“流派工作室”）。为做好流派工作室建设，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的意义

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学术思想或学术主张及独到临床诊疗技艺,有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和一定历史影响与公认度的学术派别。

中医学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一源多流、流派纷呈”是中医临床与学术传承创新的基本特征，是贯穿于中医发展史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中医临床特色优势的体现，也是打造名医和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的重要途径。历史上一大批临床疗效显著、学术底蕴深厚、特色优势明显、群众推崇公认、历史源远流长的中医学术流派有力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和临床诊疗体系的丰富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医学术流派的传承与发展，充分发挥中医学术流派特色优势，提高中医临床疗效，推进中医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从更深层次揭示中医学术传承发展的内外部规律，开展流派工作室建设项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建设原则

传承学术思想，发扬流派特色优势；立足临床实践，提高流派临床疗效；培养传承人才，打造流派人才群体；宣传特色文化，扩大流派辐射影响；整合传承资源，创新流派发展机制。

三、建设目标

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传承三代以上、临床疗效显著、学术特色鲜明、社会影响深远的中医学术流派。通过工作室建设，涌现一批流派学术成果，应用一批流派特色技术，建设一批流派示范门诊，培育一批流派传承人才，宣传一批流派特色文化，打造一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为全国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工作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四、建设任务

（一）加强学术整理，推动流派传承。

通过历代文献的挖掘整理，梳理流派传承脉络、完善流派学术思想、提炼流派诊疗技术，推动流派学术传承。
1．梳理流派传承脉络。深入挖掘整理流派历代传人传记及代表性著作、流派典籍、医话医论、方志记载、历史实物等文史资料，梳理清晰的流派传承脉络。

2．完善流派学术思想。比较历代传人学术观点、学术论著，探索流派思想学说的历史发展演化规律，挖掘对当代中医药学术发展具有开创性和指导意义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完善流派学术思想。

3．提炼流派诊疗技术。根据临床实际需要，突出流派优势病种的文献挖掘整理，提炼针对优势病种的流派特色诊疗技术。

4．挖掘流派文化特色。重点挖掘流派历代传承人各类社会活动、社会公益、医患沟通、医德医风等历史典故，彰显流派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美德与特色。

（二）提高临床疗效，加强推广应用。

加强对流派临床特色诊疗技术的总结、应用与推广，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扩大临床诊疗阵地。

1．开设流派示范门诊。积极开设流派示范门诊，将疗效显著的流派特色诊疗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加强临床总结，同时积极探索开发流派新的特色诊疗技术。

2．探索特色制剂开发。与科研、医药等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研究，积极探索流派院内制剂、特色制剂、中药新药的开发应用。

3．加强特色技术推广。制定流派特色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方案，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切实有效的推广应用。

（三）加强人才培养，推动流派交流。

以构建一支理论功底深厚、诊疗技艺精湛的复合型流派传承人才队伍为目标，探索流派人才培养、学术发展的创新模式。

1．流派内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以流派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确定数名导师，通过团队的临床跟师带教、流派典籍研读、临证思辨探讨、流派文化学习等方式，提升流派传人学术传承能力。
2．流派间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组织开展流派间、地区间、学科间的导师交叉带教、进修学习、学术培训、科研合作、会议研讨与交流考察，促进流派学术资源的整合与互补。

3．多种形式弘扬流派学术。每年组织开展以流派学术思想或诊疗技艺为主题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或学术研讨会，大力弘扬流派学术思想，提升流派学术影响力。

（四）加强条件建设，探索长效机制。

加强流派工作室条件建设，搭建开放平台，探索传承长效机制，促进流派可持续发展。

1．加强硬件条件建设。构建完善工作室必需的诊疗、研究场所与设施设备，加强流派文化设计与布局，创造可持续开展流派传承工作的相关条件。
2．建设流派基地网站。积极开展流派网站建设，通过网络平台宣传推广流派学术思想、历史文化、特色技术、传承团队、诊疗信息，为患者提供医疗咨询与解答，扩大流派辐射面与影响力。

3．探索流派传承机制。探索完善工作室建设和流派传承所需的人才引进、激励、考核制度；日常管理制度；经费使用制度；学习培训制度；跟师带教制度等传承制度；探索建立项目管理运行、专家咨询、绩效评价、政策保障等各类长效机制。

五、预期成效

（一）出版流派学术专著1部以上。

（二）开设流派示范门诊1-2个，且门诊量逐年递增；示范门诊内流派特色技术应用率达80%以上，诊治有效率达80%以上；区域外患者就诊比例大于30%。

（三）制定流派特色诊疗技术推广应用方案2个以上。

（四）培养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主要传承人1人以上；新增主要传承人2人以上、流派传承人5人以上。

（五）组织开展流派特色技术推广类省市级或国家级中医药继续医学教育项目3次以上。

（六）发表学术论文10篇以上，其中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篇以上。

（七）探索开发流派院内制剂或特色制剂1种。

（八）建设流派工作室网站1个，充分体现流派文化特色，有一定的患者咨询访问量。

六、项目周期
本项目实施周期为3年。

七、组织管理与监督评估

（一）组织管理。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项目的全面领导和政策协调。负责项目具体管理，组织评审立项、过程管理、阶段考核、协调沟通、项目验收和绩效评价。

2．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切实做好建设项目的组织领导，并会同财政部门加强项目过程管理、经费管理，及时开展阶段考核、评估和指导工作。

3．流派工作室承担单位应明确分管领导和管理部门，负责项目具体组织实施与管理。并组建一支由项目负责人、流派代表性传承人、主要传承人及相关学科人才组成的流派传承团队，共同承担项目建设任务。项目负责人为项目建设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工作任务的落实和工作目标的实现，合理分配、统筹使用项目经费。

（二）监督评估。

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根据立项单位的建设任务制定项目建设的绩效考评表，对项目建设进行动态管理，对项目建设成效进行评估和总结。
2．各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应指派专人或成立专门的项目办公室负责本省区的项目组织申报、具体实施、日常管理、阶段考核、监督评估等工作。要建立管理档案，研究制定监督和考核办法，引进绩效考核机制。

3．项目承担单位要加大投入，为流派工作室建设提供政策、人力、财力、场地、设备等各方面便利条件。

4．项目完成三个月内，省级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对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并将项目评估总结报告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管理局将于建设期满对项目组织评审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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